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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山豬窟垃圾掩埋場沼氣發電 
CDM 計畫之經濟與環境效益評估 

 

李堅明*、林國鼎** 
 

摘  要 

本研究以 UNFCCC 公告之垃圾掩埋沼氣發電方法學 AM0010，評估台北市山

豬窟衛生掩埋場進行沼氣發電 CDM 計畫。研究結果顯示，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

發電，平均每年約可獲得 176,025 CO 減碳效益，如果以 2011 年平均每單位 CERs

價格 10.9 美元計算，平均每年可以增加 57, 560,175 元新台幣經濟效益。透過淨現

值分析法，在折現率為 8%設定下，模擬不同效率調整因子之收支平衡 CERs 價格，

大約介於 4.5 美元-7.8 美元之間，均低於 2011 年平均每單位 CERs 價格 10.9 美元。

顯示依據現行 CDM 價格，如果將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電納入減碳效益，使得沼

氣發電更具經濟效益，將有利台灣垃圾掩埋沼氣發電的投資計畫，長期可有助台灣

溫室氣體減量績效。本研究亦發現，即使政府沒有補貼，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電

仍具經濟可行性。隱含引入沼氣發電之減碳效益不但可以提高其經濟效益，而且可

以降低政府補貼，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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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是「京都議定書」的彈性

機制之一，是調合附件一(annex 1)國家與非附件一(non-annex 1)國家合作減量的最

重要機制。由於 CDM 結合環境與經濟效益，正快速發展之中，至 2011 年 CDM 計

畫創造之減量額度(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交易總額(包括初級與次

級 CERs 交易)，已達到 23,250 百萬美元(World Bank, 2012)。至於 CDM 計畫型態，

再生能源 CDM 計畫占比最高，然而，垃圾掩埋場沼氣回收發電 CDM 計畫則成長

最快速， 2011 年相較於 2010 年約成長 3％，僅次於煤層氣的 4％，詳見表 1。由

此可知，垃圾掩埋沼氣發電計畫，已成為國際上相當重要的 CDM 計畫項目，影響

各國溫室氣體減量潛力，已成為各國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溫室氣體減量政策之

一。  

垃圾是台灣重要的固體廢棄物來源，台灣垃圾掩埋政策區分兩階段，1997 年

以前為第一階段，主要以衛生掩埋的方式處理垃圾量，依據環保署統計，1980 年

至 1997 年間，衛生掩埋之垃圾量呈現上升的趨勢，直到 1998 年以後為第二階段，

因垃圾焚化廠大量興建後，垃圾掩埋量逐年遞減，至 2006 年之垃圾衛生掩埋降至

85.1 萬公噸，與 2005 年比較減少 33.36 萬公噸(減少 39.2%)。由此可知，台灣垃圾

處理政策，採取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雙軌策略，最終則達到「零廢棄與零掩埋」

目標。然而，此政策方向是否正確？值得商榷。垃圾掩埋可以產生沼氣，是國際積

極發展的生質能源發電來源之一，有助於減緩化石燃料發電之壓力，達到溫室氣體

減量與能源供給安全的雙贏目標。  

台灣地區衛生掩埋場共計有 163 處，月處理量可超過 1,000 噸者有 53 處，依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資料顯示，2007 年一般垃圾清運至全國各衛生掩埋場掩埋

約為 85 萬噸，全國每年衛生掩埋場產出之沼氣約 314m3。目前國內的掩埋場甚少

設置有沼氣回收處理發電設施，僅有台北市的山豬窟、福德坑，台中市文山，高雄

市西青埔，新北市三峽(自用發電設備，容量 90Kw)等 5 座衛生掩埋場設置有沼氣

回收處理發電設施外，其他掩埋場僅設置被動式之沼氣收集燃燒井(即設置沼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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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井，並於頂端點火燃燒處理沼氣)；或者僅設置沼氣收集井，並未點火燃燒處理，

讓其自然逸散排放。直接排放將會使場區週遭易產生異味與增加溫室氣體排放量的

問題；直接燃燒雖可以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與減少臭味，但是卻損失掩埋場沼氣生

質能之再利用價值；沼氣再利用發電除可以降低溫室氣體排放量與臭味之外，藉由

碳市場，可創造掩埋場沼氣生質能之經濟價值。  

綜合前文分析，垃圾掩埋沼氣發電 CDM 計畫已是國際普遍因應溫室氣體減量

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我國政府已有補貼垃圾掩埋沼氣發電每度 0.5 元的政策措

施，然而，缺乏減碳效益的創造，民間發展的誘因不大，導致台灣地區衛生掩埋場

之沼氣直接逸散於大氣中，徒增資源浪費與溫室氣體排放量。雖然台灣不是聯合國

之會員，因此無法參與 UNFCCC 之 CDM 計畫，然而，環保署已推動「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推動國內 CDM 計畫。基於此，本研究擬以 UNFCCC 登錄的垃圾掩

埋沼氣發電方法學，並以山豬窟垃圾掩埋場沼氣回收發電為例，評估其經濟與環境

效益，作為台灣推動垃圾掩埋沼氣發電政策擬定之參考，亦可成為日後我國進行

CDM 計畫擬定之參考。  
 

表 1  CDM 計畫型態占比變化(2010 年與 2011 年)趨勢 [7] 

型態 2010 年占比(%) 2010 年占比(%) 變化(百分點) 
水力 34 20 -14 
風力 23 16 -7 
生質能源 10 8 -2 
其他再生能源 4 6 2 
能源效率與能源轉換 12 10 -2 
垃圾掩埋與其他廢棄物管理 11 14 3 
煤層氣 2 6 4 
N2O 3 3 0 
其他 4 6 2 

 

二、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方法學分析比較 

UNFCCC 已批准多項衛生掩埋場沼氣再利用 CDM 計畫方法學，由於 AM0010

是針對非強制性衛生掩埋場沼氣再利用，與我國國情相仿，此外，該方法學相對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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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因此，本研究選擇 AM0010 方法學，做為評估依據。以下簡述兩項方法學內

容。  

1.方法學來源 

AM0010 基線方法學係來自南非德班(Durban)垃圾掩埋場沼氣發電計畫所提

出之新方法學。  

2.方法學應用性 

AM0010 方法學主要係應用於垃圾掩埋場沼氣捕集計畫，適用於尚未強制立

法實施沼氣捕捉和發電計畫。  

3.排減額度計算公式 

減量額度計算基本公式如式(1)所示：  

EFEGGMMCERs ttbtptt ×+×−= )(                           (1) 

其中， 為第 t 年度之減量額度(噸 )； 為第 計入期甲烷破壞

量 (噸 )； 為 基 期 年 之 甲 烷 破 壞 量 (噸 )； 為 甲 烷 全 球 變 暖 潛 勢 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依 UNFCCC 核定第一個承諾時期的甲烷全球暖化潛勢

值為 21 噸 ； 為年度售電量( )；

tCERs eCO2 ptM t

btM G

eCO2 tEG MWh EF 為電網發電係數。   

假設甲烷基線年度破壞量( )等於計畫年度甲烷破壞量( )與效率調整

因子(

btM ptM

A )乘積，因此，式(1)可以再修改為：  

EFEGGAMCERs tptt ×+×−= )1(                             (2) 

上式經濟意義指出，垃圾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之減量額度，來自兩項減量效

果，其一是甲烷燃燒破壞取代直接排放至大氣，產生減量效果；其二是沼氣發電

取代電網發電，降低電網排放。因此，加總上述兩項減量效果，可以獲得沼氣發

電之減量額度。  

4.方法學之基線 

依據 UNFCCC 公告之 AM0003 方法學，其基線計算係依據甲烷收集計畫之

規定或契約要求，對垃圾掩埋場所產生甲烷進行收集及破壞，並將廠址安全管理

及臭味納入考量。  

5.額外性 

CDM 計畫必須證明該計畫之減排量具額外性。為滿足此額外性檢驗，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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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必須證明，如果沒有此 CDM 計畫，則該減量投資沒有財務誘因，及具技

術的障礙。  

6.洩漏 

洩漏(leakage)係指可歸因於執行該 CDM 計畫活動之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

以沼氣回收再利用技術為例，洩漏將發生於設備管線於操作營運過程所排放之溫

室氣體。  

7.監控方法學 

計畫期間，由選定之操作設備或設施進行準確監測，以確認真正減排量。以

AM0003 方法學為例，直接監測有多少沼氣用於發電。  
 

三、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溫室氣體減量額度計算 

1.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處理與發電量 

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蘊藏量豐富，平均每小時約可捕集 5,000 立方公尺

( )，約可發電 5,000kWh，相當於每日約可供應 7,000 戶家戶用電所需。因此，

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 1999 年完成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處理發電設施，並

正式操作營運。表 2 顯示 2000-2007 年間，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生產量、發電

量 及 售 電 量 。 沼 氣 處 理 量 平 均 每 年 約 13,871,025 ； 平 均 每 年 發 電 量 為

22,193,590 度(kWh)；及營均每年售電量為 21,136,800 度(kWh)，售電比例高達

95.2%。  

3m

3m

2.年度 估算 CERs
透過式(2)及表 2 資料，可以求得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年度 。依

據式(2)公式，必須先確認沼氣發電效率因子，由於本研究計無法取得當時掩埋

場規劃沼氣燃燒設備效率設計值，因此，本研究參考中國南京 Tiangjingwa 衛生

掩埋場沼氣發電計畫效率調整因子 5%，及巴西聖保羅 Novagerar 衛生掩埋場沼

氣能源計畫效率調整因子 20%。設定山豬窟衛生掩埋場之效率調整因子 5%、

10%、15%及 20%四種情境，再透過 1 甲烷  ＝  0.015053 噸 CO2e，求得甲烷

CERs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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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燃燒破壞之二氧化碳當量。在發電排放計算方面，本研究考量評估資料年度及

簡化分析，依據台灣電力公司提供的 2006 年電力排放係數為 0.638 公斤 /度，乘

以售電量，可以獲得發電排放量。  

 

表 2  山豬窟衛生掩埋場歷年(2000-2007 年)甲烷生產量、發電量及售電量統計  

年度 甲烷生產量(m3) 發電量(kWh) 售電量(kWh) 

2000 14,274,750 22,839,600 21,752,000 
2001 21,141,750 33,826,400 32,216,000 
2002 25,365,375 40,584,600 38,652.000 
2003 17,333,925 27,734,280 26,413,600 
2004 11,543,700 18,469,920 17,590,400 
2005 9,304,575 14,887,320 14,178,400 
2006 6,858,075 10,972,920 10,450,400 
2007 5,146,050 8,233,680 7,841,600 
平均 13,871,025 22,193,590 21,136,8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加總上述兩項減量效果，可以獲得沼氣發電之減量額度，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在不同效率調整因子 5％、10％、15％、及

20％下，平均每年可創造之 量分別為 211,333 噸 、201,406 噸 、

190,341 噸 /年及 181,651 噸 /年，易言之，平均每年約可獲得 176,025

單位 CERs。 

CERs eCO2 eCO2

eCO2 eCO2

 

表 3  山豬窟衛生掩埋場歷年(2000-2007)之 CERs 推估    (單位：噸 ) eCO2

年度 5% 10% 15% 20% 
2000 218,012 207,268 196,524 185,780 
2001 322,888 306,976 291,064 275,151 
2002 383,288 368,302 349,211 330,120 
2003 264,733 251,687 238,640 225,594 
2004 176,302 167,614 158,925 150,237 
2005 142,105 135,102 128,099 121,095 
2006 104,740 99,578 94,416 98,255 
2007 78,593 74,720 65,849 66,973 
平均 211,333 201,406 190,341 181,65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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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成本效益分析 

本 研 究 建 立 山 豬 窟 垃 圾 掩 埋 沼 氣 發 電 之 淨 現 值 評 估 法 (Net Present Value, 

NPV)，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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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為 價格(元)； 為計畫年限，依據國際 CDM 計畫的經驗，

以十年為計畫周期(或稱計入期)，因此，

CERs
nP CERs t

10=T ； 為 CDM 計畫計入期間

內的減量額度(噸)； 為實際獲得 機率，依 UNFCCC 統計截至 2008 年 5

月總申請登錄註冊之 CDM 計畫活動 數量為 153,633,880，實際獲得核發

數量為 139,545,719，實際獲得 CERs機率約為 90.83％； 為計畫活動審

核通過機率，依 UNFCCC 統計截至 2008 年 5 月，總申請登錄註冊之 CDM 計畫活

動有 1,067 件，經審查核可有 1,046 件，計畫活動成功登錄比率為 98％； 為售

電量； 為售電價格，由於沼氣發電量由台灣電力公司負責收購，目前平均收購

價格為 1.8 元 /度，因此，設定 ； 為發電量； 為發電成本，依據山

豬 窟 垃 圾 掩 埋 場 沼 氣 發 電 實 際 操 作 營 運 之 單 位 發 電 成 本 為 3.41 元 /度 ， 亦 即

元 /度； 為政府對沼氣發電的單位補貼額，依據環保署獎勵標準額度，

發電量每度新台幣 0.5 元； 為註冊費用及相關驗證及盤查費用，依據聯合國

申請 額度註冊費的規定，前 15,000 單位時，每單位為 0.1 美元，超出 15,000

單位部分，每單位為 0.2 美元；另相關國內 CERs驗證費用每次約為新台幣 20 萬

元及 盤查費用每次約為新台幣 20 萬元，合計約新台幣 40 萬元。彙整本研究

評估之相關參數如表 4。  

nCERs
S

nP CERs
CERs

CERs Q
nP

tES

1P
8.11 =P tEG 2P

41.32 =P s

CERsR

CERs

CERs

 

 

 

 



162 台北市山猪窟垃圾掩埋場沼氣發電 CDM 計畫之經濟與環境效益評估  

表 4 本研究重要參數設定與引用來源 [8] 

參數 設定值 資料來源 

效率調整因子 5％、10％、15％、20％ 
中國南京 Tiangjingwa 衛生掩埋場沼
氣發電計畫及巴西聖保羅 N0vagerar
衛生掩埋場沼氣能源計畫 

售電量 182,510,400kwh 台北市環保局[2] 
發電成本 3.41 元/kwh 台北市環保局[2] 
售電收入 1.8 元/kwh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8) 

1m3 沼氣 0.01505 噸 CO2e 1m3(沼氣體積)＊0.0007168 噸/m3(沼
氣密度)＊21CO2e(GWP) 

S
nP  90.83％ UNFCCC[9-11] 
Q

nP  98％ UNFCCC[9-11] 
發電補助 0.5 元/度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1] 

CERs 交易成本 
前 15,000 單位為 0.1 美元；
超出 15,000 單位部分為 0.2
美元 

UNFCCC[9-11] 

折現率(r)註 8％ 本研究參考 Cline(1992)設定 

註：整理自馬公勉(2007)，其餘為本研究整理 
 

本研究為探討政府補貼之效果，以 曲線與橫軸之交點，及代表該 CERs
價格能夠使得 CDM 計畫損益平衡(Break Even)；因此，就 AM0003 方法學進行區

分為政府補貼每度發電量新台幣 0.5 元政府補貼與政府沒有補貼兩種情境，進行分

析。由於， 曲線與橫軸之交點所獲得的 價格，代表能夠使得 CDM 計

畫達到損益平衡(Break Even)，因此，可以作為評量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電，在

現行 價格之經濟可行性。  

NPV

NPV CERs

CERs
1.情境一：政府補貼每度發電量新台幣 0.5 元時；8%折現率 

觀察圖 1 及圖 4 可以發現，在 5％、10％、15％、及 20％四種效率調整因子

之下，NPV 為零之 CERs價格分別為 4.5 美元、4.8 美元、5.0 美元及 5.2 美元，

顯示不同效率調整因子明顯影響 CERs價格。此外，依據世界銀行(World Bank, 

2012)最新統計，CDM 平均價格由 2010 年的 11.8 美元 /噸 CO2e，下降至 2011 年

的 10.9 美元 /噸 CO2e。依據現行 CDM 價格顯示，如果將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

電納入減碳效益，使得沼氣發電更具經濟效益，將有利台灣垃圾掩埋沼氣發電的

投資計畫，長期可有助台灣溫室氣體減量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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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5％之 NP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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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10％之 NP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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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15％之 NP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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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20％之 NPV 值  

 

2.情境二：政府沒有補貼每度發電量新台幣 0.5 元時；8%折現率 

觀察圖 5-圖 8 可以發現，在 5％、10％、15％、及 20％四種調整因子之下，

NPV 為零之 CERs價格分別為 6.7 美元、7.1 美元、7.4 美元及 7.8 美元。顯示，

相較於政府補貼發電價格，需要有更高 CERs 價格挹注，才可望收支平衡。不過

由現行全球平均 CDM 價格來看，即使政府沒有補貼，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電

仍具經濟可行性。隱含引入沼氣發電之減碳效益不但可以提高其經濟效益，而且

可以降低政府補貼，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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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5％之 NPV 值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23 期(Sep. 2012) 165 

10年總效益0.08折現率

(250000000)

(20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50000000)

0

50000000

100000000

150000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CERs價格

淨
現

值

10年總效益0.08折現率
 

圖 6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10％之 NP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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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15％之 NP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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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情境一效率調整因子 20％之 NPV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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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  語 

碳效益已成為激勵綠色能源科技的重要驅動力，UNFCCC 持續建置與維護全

球碳市場的健全發展，特別是朝向簡化 CDM 計畫的運行程序，期望提高 CDM 投

資計畫與創造減碳潛力與效益。我國環保署亦已啟動國內 CDM 計畫，期望藉由碳

效益創造，提高國內綠色投資誘因。  

本研究以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為例，選用已登錄於 UNFCCC 的垃圾掩

埋沼氣發電方法學，實證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的經濟與環境效益。研究結果

顯示，山豬窟衛生掩埋場沼氣發電，平均每年約可獲得 176,025 減碳效益，

如果以 2011 年平均每單位 CERs 價格 10.9 美元計算，平均每年可以增加 57, 560,175

元新台幣經濟效益。  

eCO2

透過淨現值分析法，在折現率為 8%設定下，模擬不同效率調整因子之收支平

衡 CERs 價格，大約介於 4.5 美元-7.8 美元之間，均低於 2011 年平均每單位 CERs

價格 10.9 美元。顯示依據現行 CDM 價格顯示，如果將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電納

入減碳效益，使得沼氣發電更具經濟效益，將有利台灣垃圾掩埋沼氣發電的投資計

畫，長期可有助台灣溫室氣體減量績效。  

本研究亦發現，即使政府沒有補貼，山豬窟垃圾掩埋沼氣發電仍具經濟可行

性。隱含引入沼氣發電之減碳效益不但可以提高其經濟效益，而且可以降低政府補

貼，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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